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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以下簡稱本校及本學院)為鼓勵學生赴境外進

修，並向本校國際事務處提送申請「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鼓勵學生赴境外進

修補助」之候選人名單，依據本校「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辦法」、本

校「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辦法施行細則」規定，訂定「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文學院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甄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符合本校「學生前往境外修習課程實施辦法」及「學生前往境外修習課

程實施辦法作業細則」之具本學院所屬系所正式學籍之一般生（不含在職

專班生）得提出申請。 

三、 申請人應提具下列文件送所屬系、所審核通過後，再提送至本學院，由本

學院依本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之受理期間內，推薦候選人名單(格式依本

校「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辦法施行細則」規定辦理)至本校國際事務

處彚整；申請文件不齊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理；本學院送本校國際事

務處之候選人名單及申請文件正本，經本校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以下簡

稱國合會)審查完畢後，不予退還： 

(一) 申請表乙份(自國際事務處線上申請系統列印) 

(二) 中華民國身份證(具僑生或外籍生身份者，提居留證)正本及影本

（正本於查驗後發還) 

(三) 本校學生證正本及影本(正本於查驗後發還) 

(四) 外國語文成績證明乙份(依申請就讀學校標準，並檢附相關說明文

件) 

(五) 本校歷年學業成績單正本及歷年名次證明正本(研究生免附)各乙份 

四、 每學年第一學期出境修課者(含當年暑假)，本學院於本校國際事務處當年

四月公告收件截止日前提送候選人名單及申請文件；每學年第二學期出境

修課者，本學院於本校國際事務處前一年十月收件截止日前提送候選人名

單及申請文件，逾時不予受理。 

五、 審核程序如下： 

第一階段 

(一) 由本學院依以下審核標準進行甄選，再送候選人名單及申請文件至

本校國際事務處： 

1. 成績：總分為 100分，含學業成績占 40%、中文出國學習計畫占 40%、

中文自傳占 20%。 

2. 語言能力證明(赴中國地區學校者免附)。 



第二階段 

(一)由本校國際事務處提送候選人名單及申請文件至國合會複審，複審通

過後，陳請校長核定補助。 

(二)核定結果預定由本校國際事務處公告。補助款撥付、核銷等流程，悉

依本校「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辦法施行細則」規定辦理。 

六、 本校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補助考慮因素為：雙聯學位生、交換學生、訪問

學生、暑期專業學分生、非合作校之全球排名，若順位相同者，以未曾獲

得本補助者優先考量。 

七、 獲核定補助者，依本校「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辦法施行細則」第七條

之規定辦理。 

八、 補助款撥付方式： 

獲補助學生出發一個月前，備齊本人護照簽名頁、簽證及新臺幣帳戶存摺

封面等之影本向本校國際事務處請領生活費，機票費於返臺後兩個月內憑

單據請領並辦理核銷。 

九、 役男應於出境前一個月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理緩徵手續。 

十、 獲核定補助者，應履行以下義務，否則本校國際事務處得追繳全部補助費

用，且赴境外修讀學分一概不予採認或抵免： 

(一)如有變更行程或取消行程，應事先報請本學院同意，再由本學院通報

本校國際事務處同意，本學院並得以符合資格之學生替補缺額一次。 

(二)在境外進修期間仍須於本校註冊，惟不需選課。 

(三)於境外大學選修每學期至少相當於本校學制六學分（修讀暑期專業學

分課程者至少一學分），且須及格。 

(四)於進修期滿返臺後兩個月內備齊以下文件至本校國際事務處辦理核銷

作業： 

1. 境外學校之修業成績單影本； 

2. 心得報告紙本及電子檔； 

3. 核給生活費者，檢附護照入出境章戳頁影本； 

4. 核給機票費者，檢附機票存根（或電子機票行程確認單）、航空公司購

票證明（或旅行業代收轉付收據）、來回登機證等正本。 

十一、 於境外學校所修得之學分其採認或抵免方式，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辦理。 

十二、 本作業要點經本學院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